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川建建函〔2022〕1106号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
撤回成都长和市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等

企业资质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

按照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〈深化全省建筑

企业资质审批突出问题系统治理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要求，我

厅对二级专业承包企业开展了资质动态核查，于 2021年 11月

17日印发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责令九寨沟县广夏建

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1914家企业限期整改的通告》（川建通告

〔2021〕163号），责令九寨沟县广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等 1914

家企业限期整改，并依法送达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。

经核查，部分企业按要求完成整改，我厅于 2022年 3月

23日印发《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九寨沟县广夏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等 1914家企业整改情况的通告》（川建通告〔2022〕

48号）,对整改合格企业名单予以公布。根据《建筑业企业资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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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规定》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22号）第二十八条“逾期仍

未达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，资质许可机关可以撤

回其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”规定，现将逾期仍未达到建筑业企业

资质标准要求条件的建筑业企业及相应资质项通报你们，请按

照“谁审批、谁撤回”原则依法撤回有关企业资质并及时予以注

销，并于 2022年 7月 30日前将工作情况汇总后报送我厅。

撤回应当严格履行告知和送达程序，企业依法提出陈述、

申辩的，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并联系我厅予以确认，充分保障企

业权利。

附件：1.拟撤回资质企业名单及资质项

2.撤回行政许可意见告知书（参考）

3.撤回行政许可意见决定书（参考）

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2年 4月 15日

（联系人：庞嘉，联系电话：028-67648569）


